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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7年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模擬法庭活動 

準備程序概況 

今年本院所舉辦之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模擬法庭為「殺警奪槍案」 

，檢方起訴被告先持改造手槍、射擊員警左胸後，搶走警用手槍，再

持該槍欲搶車逃逸，但車主未從、逕駕車離開，被告則再持該警用手

槍自後開槍，造成車主中槍身亡，被告則抗辯他兩次開槍時，主觀上

都沒有殺人的直接或間接故意。 

    今日進行的準備程序時間自 9 點 30 分至 11 點 30 分，主要由受

命法官在 13 法庭，先就檢察官、辯護人雙方精心準備以電子卷證方

式所提出的事實、跟法律上的爭點進行整理，並確認兩造對證據調查

的範圍、次序及方法的意見，之後，合議庭法官三人隨即至 31 法庭

進行評議並裁定，再由受命法官入庭宣示證據裁定之結果（僅排除該

中槍員警之警詢筆錄）、並確認最後審理計畫（調查證據及交互詰問

證人之順序）內容，及就後續選任國民法官的程序進行討論決定。 



    今天的模擬法庭合議庭成員包括：審判長為洪榮家庭長、陪席法

官為包梅真法官、受命法官為吳錦佳法官，被告則由陳欽賢法官擔任，

藉由上銬、腳鐐來實際體驗羈押被告之心情。另外，今日 5位外來的

檢察官、

臺南律師公會黃俊諺律師、成功大學陳運財教授、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楊雅苓專門委員均蒞臨指導，另臺南地區院、檢、辯、學等也都到場

觀看參與互動，氣氛熱烈。 


